
清末，中国仍是刑民不分，民事审

判列入刑事审判，不重视民事审判。

清末民事审判的依据，主要是清

朝的《律例》，《律例》中规定的部分笞

杖轻罪属于民事案件，《大清现行刑

律》中的户役、田宅、婚姻、仓库、课程、

钱债、市廛等项就属民事规范。此外，

《户部则例》中有一部分是单纯的民事

法律规范，没有规定刑罚处罚方法。

如：分家析产立“分书”已定，不许重

分，告词立案不准。卖产立有绝卖文

契，不准找赎；文契未载绝卖，可以回

赎；父母健在，许令小孩析产者(但不

得别籍)，听(即允许)。凡民人争告坟

山，应以印契、山地字号亩数等为凭

证。无子者，可以选同宗昭穆相当之侄

儿继承。定婚应两家情愿，写立婚书，

依礼聘嫁；男娶女嫁皆应由父母主婚。

1907～1909 年，各项法律趋于完备，

明确提出了“凡因诉讼而审定理之曲

直者，属民事案件。”并规定各级审判

厅内所配置的检察官的职权包括民事

及其它事件，可为诉讼当事人或公益

代表人。1910 年始，四川设立的各级

审判厅均按四级三审制受理民事案

件；未设审判厅的州县由州县长官受

理民事案件，不服州县判决的，可上诉

于所属府、州(直隶州)。

民国初年，民法典尚未颁布，民事

审判的实体法仍沿用旧法的有关规

定，法无明文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

法理。同时，国民政府制定了一 些特

别的民事法规，1914 年公布《公司条

例》、《商人通例》，1915 年公布《管理

寺庙条例》、《清理不动产典当办法》。

1925 年，公布了民法草案共五编，即

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等编，由司

法部通令各级法院作为条例适用。最



高法院的判例和解释例等，亦是当时

民事审判的依据。

1929～1930 年，国民政府颁行了

《中华民国民法》共五篇 1225 条，同时

还制订了一些单行民事法律，如《公司

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

等，抗日战争暴发后，又颁布了一些特

别法规，如 1941 年行政院公布的《战

时紧急处分令》等。民法典、单行民事

法律，特别民事法规以及司法院大法

官会议决定的判例、解释例，均是各级

法院审判民事案件的法律依据。

1912～1934 年川政统一前，四川

被军阀制据，军阀连年混战，民生凋

弊，司法工作亦受到阻碍。1934 年前，

四川各级法院和县政府收结的民事案

件较少；1934 年川政统一后，结束了

军阀混战的状态，国民政府的各项法

律法规逐步得到执行，民事案件逐年

上升。1939 年，四川省一审机关新收

民事案件 44567 件，1946 年，四川省

一审机关新收民事案件达 127775 件，

增加数倍，民事审判有很大扩展。

1950～1985 年底，四川省各级人

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的实体法依据，

主要是单行法律、法令、党和国家的政

策，立法和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的

文件、指示，及四川省的地方性法规、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为执行国家的法

律和政策下发的文件等。

1982 年以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

院召开了三次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会

议，传达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精神，

研究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下发的文

件，布署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全省民事

审判工作会议的召开和会后对会议文

件的执行，推动了全省民事审判工作

的开展。

1951～1985 年，四川各级人民法

院共审结 166 万余件。在已审结的案

件中，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居多，判决的

少。1956～1965 年，全省审结一审民

事 案 件 495838 件，其 中，判 决 的

104351 件，占结案总数的 21．04 % ；调

解 的 258939 件，占 结 案 总 数 的

52．22 % ；1971～1980 年，四川审结一

审民事案件 281648 件，其中，判决的

23080 件，占结案总数的 8．19 % ；调解

的 153032 件，占 结 案 总 数 的

54．33 % ；1981 年至 1985 年，全川审

结一审民事案件 308265 件，其中，判

决 的 27009 件，占 结 案 总 数 的

8．76 % ；调解的 224758 件，占结案总

数的 72．91 % 。

1951～1985 年，四川各级人民法

院收结一审民事案件起伏很大。1950

～ 1953 年，全省一审民事案件上升

快，从收结 7 万余件上升到 16 万多

件，达最高峰。1954 年起，收结案大幅

度下降，1960 年，仅新收 1．7 万多件，

结 1 ．8 万多件。随后几年，收结案又

有回升，但 1966 年“文革”开始后，收

结案大幅度下降，1969 年达最低点，

仅收结 4 千余件。1970～1979 年，收



结案缓慢 回升；1980～ 1985 年，收结

案持续增长，1985 年收结 6 万多件。

1951～1985 年，四川各级人民法

院审结的一审民事案件中离婚、房屋、

债务、赔偿、继承等案件较多，其他案

件较少。其中，审结离婚案件 1043663

件，占 62．86 % ；审结房屋案件 117647

件，占 7．08 % ；审 结 债 务 案 件 86333

件，占 5．20 % ；审 结 损 害 赔 偿 案 件

60850 件，占 3．66 % ；审 结 继承 案 件

16036 件，占 0．97 % ；审结其他婚姻家

庭等案件 335828 件，占 20．23 % 。

四川各中级人民法院和四川省高

级人 民法院 1950～ 1985 年 (缺 1950

年 1～6 月、1970～ 1973 年共 四年半

的统计)共审结民事上诉案件 69480

件。在已审结的上诉案件中，维持原判

的 45187 件，占 65．04 % ；改 判 的

14760 件，占 21．24 % ；调解的 689 件，

占 0．99 % ；发 回重审的 4356 件，占

6．27 % ；其他方式结案的 4488 件，占

6．46 % 。在审结的民事上诉案件中，离

婚上诉案件亦居首位，但所占比例呈

下降趋势。1956～1965 年，全省审结

民事上诉案件 30468 件，其中，离婚上

诉 案 件 24495 件，占 结 案 总 数 的

80．40 % ；1981～1985 年，全省审结民

事上诉案件 12431 件，其中，离婚上诉

案 件 4499 件，占 结 案 总 数 的

36．19 % 。

第一节 民事审判程序、制度

清代既无审理民事纠纷案件的专

门诉讼程序，也无审理民事纠纷案件

的专门审判机构。民事诉讼用刑事诉

讼的办法解决。民事纠纷案件由州、县

衙门审结，不须呈报上级官府审核。

清代民事诉讼的管辖没有严格的

规定。凡户、婚、田土等案件首先在州

县起诉。《大清律》规定，有“壮丁”可以

起诉，妇女无诉权，未婚女子由父母起

诉，已婚女子由丈夫起诉。民人具呈之

后，如该管官不接呈词或审断不公，可

以逐级上诉府、道、省，再有“屈抑”允

许赴刑部“京控”。无上述情况，越诉要

治罪。上诉到知府一级的案件，多数仅

“催饬”州县重审，只有少数案件由知

府调卷重审。上诉至道、省和刑部的案

件，一般都批回州县或府重审。

清代审理民事案件采用刑罚的方

式处理。知县坐堂问案，原告、被告、证

人均得跪诉，如有“匿情不吐”，“举告

不实”等情。州县官可以随时使用刑

讯。对具体案件的处理主要是调处与

责惩相结合。州县官认为要打，就可以

“薄责二十”或“重责四十”。不论打与



不打都伴之以调处，而且调处占有主

导地位。

清代州县审判民事案件通行的作

法是在案件审理(包括调解)终结时，

由当事人双方或监护人、调解人出具

甘结、保状、禀呈，表示悔过、服输或

和解，州县官作出批示，即可结案。“甘

结”就是日后强制执行的法律依据。判

决后无专门韵执行程序。如有“抗断不

遵”，一方再告，官府即派差役协同乡

保、甲牌长前去“催饬”，限日执行察

复，否则“带案讯究”，要处笞杖，监禁

等刑罚。

清代调处分为州县官调处和民间

调处。由州县官主持调处是诉讼调处。

虽然清律没有规定调处息讼是必经程

序，但州县官审理民事案件必定先着

眼于调处，只有实在不能达成“和解”，

才会作出强制性的判决。民间调处是

诉讼外调处。官府受理的案件，民间调

处依然生效。但任何形式的民间调处，

最后都要由两造具“甘结”，官府批准、

存案。这样民间调处便与“堂断”具有

同等效力，不可再起诉“翻控”。清代刑

民不分．凡到衙门告状，不论刑事诉讼

或民事诉讼都要照章收费。当事人家

境贫困，交不出诉讼费的，由家族里的

人共同筹交，当事人无族人的，诉讼费

则向当事人的邻居摊派。

1910 年清廷编纂了《民事诉讼律

草案》，但未及颁布清王朝便覆灭。

民国初年，广州军政府以清末《民

事诉讼律草案》为基础，制定公布了

《民事诉讼律》，以后北洋政府在修订

清末《民事诉讼律草案》的基础上，公

布了《民事诉讼法草案》，不久更名为

《民事诉讼条例》。1930 年，国民政府

颁布了《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以后

进行了修改，1935 年 1月颁布了第二

个《民事诉讼法》。国民政府的第二个

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一告九不理”的

诉讼制度。即：1、管辖不合不受理。2、

当事人不适格不受理。3、未经合法代

理不受理。4、书状不合格式不受理。5、

不缴诉讼费不受理。6、一事不再受理。

7、不告不理。8、已成和解者不受理。9、

上诉非以违背法律为理由，第三审不

受理。

按照 1935 年颁布的《民事诉讼

法》的规定，地方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

案件及非讼案件；高等法院受理不服

地方法院判决或裁定的上诉或抗告案

件，作为第二审级；一般二审为终审，

但经二审后，如果是以法律为理由，还

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作为第三审级。

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的法院

管辖，无住所地或住所地不明的，以其

在中华民国的居所视为住所。法人由

其公务所在地的法院管辖。侵权行为

由其行为地的法院管辖。债务涉诉的

案件，由债务履行地的法院管辖。此

外，还有移送管辖、指定管辖等。

第一审程序分为通常诉讼程序，

调解程序、简易程序。通常诉讼程序包



括了起诉与受理、开庭、和解或裁判等

阶段。

民国时期，对民事起诉规定了专

门的程序(即起诉程序)。当事人起诉

必须购用司法部颁布的统一的司法状

纸，严格按照司法状纸的程式填写内

容。法院收到诉状后，首先必须审查其

起诉是否合符程式，如不符合，即命其

补正。如不补正，即以不合程式，不予

受理，用裁定驳回。如果是因为无管辖

权，则以裁定移送到有管辖权的法院。

只有程式符合要求的才能进入实体审

判。

法院决定受理起诉后，就要指定

言词辩论日期，即开庭时间。辩论日期

一经指定，非有重大理由不得变更。民

事第一审案件采用简易程序，实行独

任审判。开庭辩论前，当事人有申请推

事、书记官、鉴定人回避的权利。整个

言词辩论应围绕着当事人所声明的应

受判决的事项来进行。在证据上实行

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法院处于超然

地位，不作职权上的干涉。在言词辩论

时推事认为有和解成立之望的，可以

试行和解。和解无效或有得撤销之原

因的，当事人可申请审判。言词辩论

后，诉讼达到可为裁判的程度，法院应

作出判决。判决应于当事人的言词辩

论为之。判决事项，以当事人的声明为

据，不可就当事人未声明的事项或超

过其声明的范围而为有利益于当事人
的判决。

依民事调解法的规定，人事诉讼

事件及初级管辖民事事件，在起诉前

均须经调解程序。法院调解分为强制

调解和任意调解。凡租赁、雇佣等轻微

案件，在起诉前应经法院调解，此类调

解称为强制调解。由当事人在起诉前

声请调解的案件称为任意调解。调解

由法院推事主持，采取不开庭的形式，

以双方当事人的同意而成立，并且与

诉讼上的和解有同等效力。

当事人在第一审法院宣判或判决

书送达后，对第一审判决不服的，可在

20 天内提出上诉。原审法院收到上诉

状后，除对已逾上诉期限，欠缴裁判费

或判决不得上诉的案件驳回外。其余

上诉案件，原审法院应速移送第二审

法院。第二审法院受理案件后，应定期

开庭审理。上诉无理的，应以判决驳

回；上诉有理的，应在上诉声明的范围

内作出变更原判的判决；认为原审有

重大错误的，应废弃原判，发回原审法

院。但是，如果双方当事人同意，第二

审法院亦可自行判决。当事人不服第

二审判决，还可以在 20天内上诉到有

管辖权的第三审法院。但是，上诉不是

以第二审判决违法为理由，不得上诉

于第三审法院。

不服裁定的当事人，可在裁定送

达后10 日内提出抗告。抗告一般是以

抗告状向原裁定法院提出，但原裁定

是以简易程序审理的，也可以口头提

出抗告。原审法院认为抗告有理由的，



应自行更正原裁定。当事人对于终局

判决适用法规显有错误、判决理由与

主文显有矛盾，判决法院的组织不合

法或依法律裁判应回避的推事参与裁

判等，可以提起再审之诉。再审案件由

原审法院管辖，但当事人对第一审、第

二审法院的判决，同时表示不服的，则

应由第二审法院管辖。对再审之诉不

合法的，直接以裁定驳回。

此外，民事诉讼程序还有因声请

而开始的各种事件程序，如督促程序、

保全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等。

民国时期对民事诉讼费用的收取

有严格的规定，不仅在民事诉讼中对

诉讼费的收取列了专章，还于 1945 年

4 月 8 日公布了《民事诉讼费用法》。

收取诉讼费的种类有状纸费、缮状费、

抄录费、送达费、声请费、勘验费、裁判

费、执行费等。诉讼费用原则上由败诉

的当事人负担，但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对于无力缴纳诉讼费的，当事人可以

声请诉讼救助(即诉讼费的减免)。法

院应根据当事人的声请，作出是否准

予诉讼救助的裁定。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原国民政府

公布的法律、法规全部废除。1951 年 9

月 3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

条例》，确定了公开审判，巡回审判、陪

审制等审判原则和制度。1954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同时

颁布了人民法院组织法。这些法律对

民事诉讼的原则和制度又有了进一步

的发展。1956 年 10 月最高人民法院

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民

事审判经验，印发了《关于各级人民法

院民事案件审判程序总结》。这个总结

对案件的接受、受理案件前的准备工

作、审理、裁判、上诉、再审、执行等 7

个方面作了明确规定，成为人民法院

审判民事案件的程序和制度。1957 年

最高人民法院草拟了《民事案件审判

程序(草案)》。1957 年下半年开始，由

于“左”的思潮在全国开始泛监，刚刚

起步的民事诉讼程序和制度，遭到了

严重破坏。最高人民法院草拟的《民事

案件审判程序(草案)》没能通过，已经

在全国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各

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程序总结》也没

有得到认真的执行。1963 年第一次全

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提出了“调查研

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的民事审判

工作方针；1964 年民事审判工作的方

针又进一步发展为“依靠群众，调查研

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形成了比较

完整的民事审判工作方针，但是，1966

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民事审

判工作方针没能贯彻，民事诉讼程序、

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

“四人帮”被粉碎后，最高人民法

院于 1979 年 2月 2 日印发了《人民法

院审判民事案件程序制度的规定(试

行)》。这个规定的基本精神与 1956 年

最高法院印发的《总结》的基本精神相



同，只是在具体内容上作了一些补充。

1982 年通过和颁布了《中华人民

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 (试行)》，并于

1982 年 10 月 1 日起在全国施行。

1984 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最高

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诉讼法(试

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同时，最高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还通过了《民事诉

讼收费办法(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民事诉讼法对民事诉讼程序和制度

作了明确规定。

1955 年前后，四川民事案件的来

源大体有以下两种；一种是原告起诉

的；另一种是下级人民法院或外地人

民法院移送的。1959 年，四川受理的

第一审民事案件，有下例三种：1、原告

人直接起诉的；2、经民间调解无效和

无权处理转来的；3、其他人民法院移

送的。人民法院接受案件时，首先审查

原告人有无诉讼请求权，案件是否归

人民法院处理和应否归本法院管辖。

原告没有诉讼请求权的，用口头或书

面驳回不予受理；对应当由行政机关

处理的或者不属于本院管辖的案件，

则分别移送。农业合作化时期，强调

“一大二公”，只讲国家、集体利益，限

制公民个人合法权益，除离婚案件外，

其他民事权益纠纷，都不受理。1979

年，四川各级人民法院在受理第一审

民事案件时，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

的规定，凡有明确的原告、被告和具体

的诉讼要求，均立案受理。1982 年民

事诉讼法(试行)颁布以后，同年 10月

1 日四川各级人民法院开始按照民诉

法规定的程序受理案件。人民法院在

接到起诉状或口头起诉后，是否受理，

须认真进行审查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

起诉条件和要求，符合起诉条件的应

在接到起诉状或口头起诉的 7 日内立

案受理；对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在 7

日内通知原告，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

原告坚持起诉的，用裁定驳回起诉。原

告不服驳回起诉的裁定，可以向上一

级人民法院上诉。

四川解放初期民事案件一般实行

三级二审终审制，少数案件实行三审

终审。1955～1985 年，对民事案件均

实行二审终审。对终审判决不服的可

以申诉。审判民事案件一律公开审判，

规定了回避、陪审、合议、上诉辩论、巡

回办案、就地审判等制度。但这些审判

制度在 1982 年以前，由于“左倾”路线

的影响，没能认真贯彻执行。1982 年

以后，四川各级人民法院认真按照《民

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和制度审理民

事案件。



第二节 清末民事案件审判

清末民事案件的审理方式有判决

和调解两种。基本的结案形式是：甘结

或保状加州县官的批示。审案的州县

官在甘结、保状、呈状上的批示也就是

判决。这种在结案时的指示具有终审

判决的性质。通常称为判词。州县官

对案件的“批示”还有一种可称为“批

语”或“词批”的，是收案时或案件审理

中所批拟的。

清代州县审理民事案件一般是口

头宣判，判词不发给当事人，是对“公

文”(诉状、甘结)的批示，并留待上级

查核而备案。

四川未成立审判厅以前，一般民

事案件由州县官审判终结。在州县官

一审终审的民事案件中，财产租赁、买

卖、债务等案件较多。清光绪末年至宣

统年间永川县知事审判的部分民事案

件，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四川
民事案件的一般情况。

1908～1911 年永川县 部分堂判、词批 中民 事案 件分类统 计表



第三节 民国时期民事案件审判

一、债之案件

根据民法债编的规定，债之案件，

包括买卖、赠与、租赁、借贷、雇佣、委

托、运 送、合伙、其他等 10 种案件。

1939 年以后，在四川各地方法院和县

司法处审结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中，债

之案件占 50 % 以上，居各类案件之

首。据四川高等法院 1944～1947 年的

司法统计，四川各地方法院、县司法处

审结的 248994 件第一审民事案件中，

债之案件有 142801 件，占结案总数的

57．35 % 。同期，在四川高等法院及分

院审结的 56995 件第二审案件中，债

之二审案件有 31936 件，占 56．03 % ，

亦居各类二审案之首。

(一)租赁案件

根据四川高等法院的司法统计，

在四川民事第一审审结的债之案件

中，租赁案件居首位。1944 年，四川

113 个地方法院、县司法处审结第一

审债之案件为 23722 件，其中，租赁案

件有 9700 件，占 40．89 % 。在审结的

9700 件租赁案件中，因租约涉讼的

1820 件，占 18．76 % ；租 金 涉 讼 的

2079 件，占 21．43 % ；租赁物涉讼的

907 件，占 9．35 % ；租期涉讼的 1003

件，占 10．34 % ；修缮涉讼的 407 件，

占 4．19 % ；转 租 涉 讼 的 350 件，占

3．60 % ；用益方法涉讼的，1182 件，占

12．18 % ；终止租约涉讼的 1340 件，占

13．81 % ；求偿有益费涉讼的 233 件，

占 2．40 % ；其他原因涉讼的 379 件，

占 3．90 % 。

在第二审债之案件中，租赁案件

亦居首位。1944 年，四川高等法院及

其分院审结的 138 个地方法院、县司

法处上诉的债之二审案为 6909 件，其

中，二 审 租 赁 案 件 有 2501 件，占

36．19 % ；在审结的 2501 件二审租赁

案 件 中，驳 回 上 诉 1383 件，占

55．29 % ；废 弃 原 判 544 件，占

21．75 % ；撤回 274 件，占 10．95 % ；和

解 131 件，占 5．23 % ；其他处理 169

件，占 6．75％

(二)买卖案件

在第一审审结的债之案件中，买

卖案件居第 2 位，1944 年，四川审结

一审买卖案件 5583 件，是当年审结债

之案件的 23．53 % 。在审结的 5583 件

买卖案件中，因卖约涉讼的 1424 件，

占 25．50 % ；标的物涉讼的 688 件，占

12．32 % ；价 金 涉 讼 的 1031 件，占



18．46 % ；瑕疵担保涉讼的 155 件，占

2．77 % ；买卖费负担涉讼的 546 件，占

9．77 % ；买 回 涉 讼 的 282 件，占

5．05 % ；解除卖约涉讼的 1060 件，占

18．98 % ；其他原因涉讼的 397 件，占

7．11 % 。

在第二审债之案件中，买卖案件

亦居第二位。1944 年，四川高等法院

及各分院审结买卖案件 2271 件，是当

年 审 结 债 之 二 审 案 件 的 32．87 % ；

1946 年，四川高等法院及各分院审结

二审买卖案件 1848 件，是当年审结债

之二审案件的 25．56 % ，在 1944 年、

1946 年审结的 4119 件二审买卖案件

中，驳回上诉的 1922 件，占 46，66 % ；

废弃原判的 961 件，占 23．33 % ；撤回

717 件，占 17．40 % ；和解 246 件，占

5．97 % ；其他处理 275 件，占 6．67 % 。

案例：

确认物权移转契约无效案件

上诉人：傅天善 年 18 岁 住内

江北街第 95 号

傅天聪 年 10 岁

上诉人暨法定代理人：傅天伦

上诉人：傅天允 住同上

傅天鉴

傅天华

诉讼代理人：赵孟雄 律师

被上诉人：王光照 住内江郭家

乡

傅长芳 住同上

上列当事人诉争的内江县郭家乡

店房一间，原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傅

长芳四房共同共有。傅长芳出售共有

房屋之前，仅傅天华知道并同意，但卖

房地，上诉人均未到场签名下押，卖房

所得价金亦未交给上诉人等。傅天善

等三房人知道傅长芳卖房后，即以傅

长芳卖房他们不知道，也不同意为由，

向内江地方法院起诉，要求判决傅长

芳与王光照间的房屋买卖契约无效，

王光照搬出占有之店房。内江地方法

院于 1945 年 8月 21 日判决驳回原告

之诉。傅天善等上诉。

四川高等法院第 10 分院二审认

为：傅长芳出卖讼争房屋时未经共同

共有人全体同意，房屋买卖应属无效。

于 1946 年 5月 8 日判决废弃原判，王

光照占有的郭家乡店房一间为上诉人

与被上诉人傅长芳共同共有，王光照

应将占有的店房返还上诉人共同共

有。

终止租约案件

原告：喻述成 住自贡市

喻刘氏 住自贡市

诉讼代理人：胡相州 住自贡市

被告：赵海三 住自贡市

萧洪兴 住自贡市

毛炳荣 住自贡市

陈树三 住自贡市

余陈氏 住自贡市

被告赵海三、萧洪兴于 1942 年承

租原告高硐乡尖山坡田业耕种。后擅

将承租的一部分田业分别转佃给被告



毛炳荣、陈树三、余陈氏分种，收取多

量稳租。原告起诉要求终止租约，返还

田产和房屋。

自贡地方法院审理认为：土地法

明文规定，纵出租人同意，承租人亦不

得将耕地全部或一部分转租给他人。

违反者，得终止依不定期限租用耕地

之契约，故原告之诉有理。1944 年 12

月判决原告与被告赵海三、萧洪兴间

就高硐乡尖山坡田业所缔结之租赁契

约准予终止，被告等应将所住原告房

屋及所种原告田土迁让交还原告。

返还会款案件

原告：白伟华

被告：张国相 住铜梁县城

刘荣帆

1946 年 10 月 13 日，荣正明邀会

一局请被告担保。白伟华即照会规给

付法币 14 万元，有收条为凭。后荣正

明走了，白伟华起诉，要求担保人张国

相、刘荣帆给付会洋及迟延利息。

铜梁地方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张

国相、刘荣帆共同保证荣正明承领原

告会洋 14 万元属实，张国相、刘荣帆

应连带偿还原告会洋 14 万元及利息

按周年 20 % 给付。1947 年 6 月 12 日

判决被告应偿还原告会洋 14 万元，自

1946 年 10 月 14 日起至清偿之日止

按 20 % 给付利息。

侵害名誉权案件

上诉人：涂序宣 年 32 岁 住成

都陕西街 215 号附 5 号

被上诉人：曾鉴 住成都锦江街

1935 年初，四川难民救济会会员

在成都大街上募捐时，与四川大学外

籍教授涂序宣发生纠纷，涂序宣漫骂

募捐人员，之后，难民救济会会长曾鉴

召集会员开会，会议决议驱逐涂序宣

出境。并致函四川大学校长，要求解除

涂序宣的聘约，成都各报社知情后，纷

纷报道，有的报纸登出了函件全文，涂

序宣认为难民救济会会长曾鉴侵害了

他的名誉权，向成都地方法院起诉，要

求判令曾鉴收回致四川大学校长请驱

逐上诉人出境之公函；撤销驱逐上诉

人出境之议决案；曾鉴登报道歉并给

付抚慰金 20 元。成都地方法院于

1935 年 3 月 14 日判决驳回原告之

诉，涂序宣上诉，曾鉴亦提起附带上

诉，要求涂序宣赔偿损失。

四川高等法院审理认为：被上诉

人代表难民救济会团体致函四川大学

校长，上诉人为谬种流传系特定人指

责上诉人之品行卑劣未宣布于多数不

特定人，则上诉人在社会上所应受之

评价断不致发生何种影响。上诉人请

求被上诉人登报道歉，恢复名誉并给

付抚慰金 20 元难以认为有理；上诉人

称被上诉人指使报章登载信函，公然

毁损上诉人名誉，但上诉人并未提出

何种证据证明，自不能认为真实；被上

诉人召集会员在难民救济会开会，经

一致决议驱逐上诉人出境系该团体内

部一种拟议之词，并未见诸实行。上诉



人之自由在根本上未发生侵害，自无

需排除。上诉人竟请求将该项议决案

撤销殊属无谓；被上诉人致函四川大

学校长请求解除上诉人聘约，既未经

该校长同意，自无从发生侵害，令被上

诉人撤回该项信函的主张更难认为正

当。故上诉无理，附带上诉不合法。

1935 年 5 月 23 日判决驳回上诉及附

带上诉。涂序宣再上诉于最高法院。最

高法院审理后亦认为上诉无理，1936

年 3 月 15 日判决驳回上诉。

二、物权案件

根据民法物权编的规定，物权案

件包括所有权、地上权、永佃权、地役

权、抵押权、质权、典权、留置权、占有

等 9 种案件。据四川高等法院 1944～

1947 年的司法统计，四川各地方法

院、县司法处审结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中，物权案件为 61526 件，是结案总数

的 24．71 % ；居各类案件的第 2 位。同

期，在四川高等法院及其分院审结的

第 二审 案 件 中，二 审 物 权 案 件 有

15582 件，是结案总数的 27．34 % ；亦

居各类二审案件的第 2 位。

(一)所有权案件

所有权案件在物权案件中，数量

最多。据四川高等法院司法统计，1944

年，四川 113 个地方法院、县司法处审

结第一审物权案件为 11443 件，其中

所有权案件有 5923 件，占 51．76 % ；

在审结的 5923 件所有权案件中，因所

有 权 的 取 得 涉 讼 的 2124 件，占

35．86 % ；因所有权的丧失涉讼的 992

件，占 16．74 % ；因所有权的变更涉讼

的 716 件，占 12．09 % ；因所有权的行

使涉讼的 1606 件，占 27．11 % ；其他

原因涉讼的 485 件，占 8．19 % 。

在第二审物权案件中，所有权案

件亦居首位。1944 年，四川高等法院

及其分院审结的 138 个地方法院、县

司法处上诉的二审物权案件为 4791

件，其中二审所有权案件有 2632 件，

占 54．93 % 。1946 年，四川高等法院及

其分院审结的二审物权案件为 3218

件，其中二审所有权案件有 2148 件，

占 66．74 % 。1944 年、1946 年审结的

4780 件二审所有权案件中，驳回上诉

的 2341 件，占 48．97 % ；废 弃 原 判

1244 件，占 26．02 % ；撤回的 589 件，

占 12．23 % ；和 解 的 371 件，占

7．76 % ；其 他 处 理 的 235 件，占

4．91 % 。

(二)典权案件

典权案件在物权案件中，数量仅

次于所有权案件。居第 2 位。据四川高

等法院司法统计，1944 年，四川 113

个地方法院、县司法处审结的第一审

典权案件为 2839 件，占物权案件的

24．80 % ；1946 年，四川 131 个地方法

院、县司法处审结的第一审典权案件

为 3437 件，占物权案件的 23．88 % 。

在 1944 年审结的 2839 件一审典权案

件 中，因 典 物 涉 讼 的 569 件，占



20．04 % ；典物转典涉讼的 266 件，占

9．36 % ；典权期限涉讼的 526 件，占

18．52 % ；典权让与涉讼的 186 件，占

6．55 % ；典物灭失涉讼的 102 件，占

3．59 % ；典物回赎涉讼的 1068 件，占

37．61 % ；其他原因涉论的 122 件，占

4．29 % 。

在第二审物权案件中，典权上诉

案亦居第 2 位。1944 年，四川高等法

院及其分院审结二审典权案件 1084

件，是 当 年 审 结 二 审 物 权 案 件 的

22．62 % ；1946 年，四川高等法院及其

分院审结二审典权案件 568 件，是当

年审结物权案件的 17．65 % 。在 1944

年、1946 年审结的 1652 件二审典权

案 件 中，驳 回 上 诉 的 872 件，占

52．78 % ；废 弃 原 判 的 414 件，占

25．06 % ；撤回的 195 件，占 11．80 % ；

和解的 77 件，占 4．66 % ；其他处理的

94 件，占 5．69 % 。

三、亲属案件

根据民法亲属编的规定，亲属案

件包括婚姻、父母子女、监护、扶养、家

属、亲属会议等 6 种案件。

据四川高等法院 1939～1948 年

的司法统计，四川各地方法院和县司

法处审结的一审民事案件中，亲属案

件是比较少的，平均每年几千件，约占

结案总数的 5 % ；在适用一审普遍程

序审结的民事案件中，亲属案件约占

10 % ，且各地方法院和县司法处收结

案不平均，有的较多，有的较少，有的

县在一年中无亲属案件发生；在四川

高等法院及其分院审结的第二审民事

案件中，亲属案件平均每年结案不足

1000 件，约占 6 % ，亦有一部分地方法

院和县司法处在 1 年中无亲属上诉案

件发生。

(一)婚姻关系案件

婚姻关系案件，指离婚、婚姻撤

销、婚姻无效、确认婚姻成立，确认婚

姻不成立、同居、解除婚约等 7 种案

件。根据四川高等法院的司法统计，四

川各地方法院、县司法处审结的婚姻

关系案件，平均占同期审结一审亲属

案件的一半以上。1944 年四川 117 个

地方法院、县司法处共审结民事一审

亲属案件 4591 件，其中，婚姻关系案

件 2964 件，占 64．56 %。

在一审婚姻关系案件中，离婚案

件约占 1／3。1944 年，四川审结第一审

婚姻关系案件 2964 件，其中离婚案件

为 816 件，占 27．53 %。在审结的离婚

案件中判准离婚的仅有 235 件，占

28．79 %。这 235 个离婚案件中，起诉

者是女方的 132 件，是男方的 81 件，

是双方的 22 件。离婚原因分别是：重

婚 69 件，占 29．36 %；通奸 42 件，占

17．87 %；受 对 方 虐 待 27 件，占

11．48 %；受 亲 属 虐 待 22 件，占

9．36 %，遗弃 29 件，占 12．34 %；意图

杀害 1 件，占 0．42 %；恶疾 8 件，占

3．40 % ；精神病 7 件，占 2．97 % ；生死



不明 10 件，占 4．25 % ；犯徒刑罪 20

件，占 8．51 % 。

在二审婚姻关系案件中，离婚案

件亦占 1／3 弱，其他案件占 2／3 强。

1944 年，四川第二审审结婚姻关系案

件 461 件，其中，离婚案件 129 件，占

27．98 % ；在第二审审结的离婚案件

中，原一审判决准予离婚的案件，又有

约 1／3 被改判。1945 年，四川高等法

院审结二审离婚案件 59 件。其中，驳

回上诉的 35 件，占 59．32 % ；废弃原

判的 24 件，占 40．68 % 。1947 年，四川

高等法院审结二审离婚案件 37 件，其

中驳回上诉的 25 件，占 67．56 % ；废

弃原判改判的 8 件，占 21．61 % ；撤回

的 4 件，占 10．81 % 。

(二)其他亲属案件

其他亲属案件，指父母子女、监

护、扶养、家属、亲属会议等 5 种亲属

案件。在四川各地方法院和县司法处

审结的第一审亲属案件中，其他亲属

案件不到总数的 50 % 。1946 年，四川

125 个地方法院、县司法处民事第一

审审结亲属案件 5860 件，其中，父母

子女案件 287 件，占 4．89 % ，监护案

件 194 件，占 3．31 % ，扶养案件 1068

件，占 18．22 % 。家属案件 272 件，占

4．64 % ，亲 属 会 议 案 件 50 件，占

0．85 % ，合计 1871 件，是第一审亲属

案件的 31．92 % 。

在四川高等法院及分院审结的第

二审民事案件中，其他亲属案件占二

审亲属案件总数的 40 % 左右。1944

年，四川审结第二审亲属案件 864 件，

其中父母子女、监护、扶养、家属、亲属

会 议 这 5 类 案 件 合 计 403 件，占

46．64 % 。1946 年，四川审结第二审亲

属案件 879 件，其中其他亲属案件有

376 件，占总数的 42．77 % 。

四、继承案件

根据民法继承编的规定，继承案

件指遗产、遗嘱两种案件。据四川高等

法院 1944～1948 年的司法统计，5 年

中四川审结第一审继承案件 14132

件，是 民 事 第 一 审 结 案 总 数 的

5．83 % ，在各类案件中数量最少。同

期，在四川高等法院及其分院审结的

第二审民事案件中，继承案件为 4266

件，占 5．54 % ，亦居末位。

遗产案件在继承案件中，占绝大

多数。据四川高等法院 1944 年、1946

年的司法统计，两年中四川审结第一

审继承案件为 4483 件，其中遗产案件

有 3905 件，占 87．11 % 。同期，四川审

结的第二审继承案件的 1797 件，其中

遗产案件为 1662 件，占 92．49 % 。

遗嘱案件在继承案件中，数量很

少。据四川高等法院 1944～1946 年的

司法统计，两年中四川审结第一审遗

嘱案件为 578 件，占一审继承案件的

12．90 % ；同期，四川审结的第二审遗

嘱案件 135 件，是二审继承案件的

7．52 % 。



案例：

确认继承权案件

上诉人：李刘氏 住资中龚家乡双

河口

被上诉人：刘占奎 住同上

李刘氏是被继承人刘显荣的胞

妹。1941 年刘显荣死亡。生前立有龚

家乡天公堂祖业全部由刘占奎继承的

遗嘱。刘显荣死后，遗产由其妻刘何氏

管理。刘何氏生前亦立有遗赠文约，遗

产赠给刘占奎，刘何氏死后，李刘氏请

求分割刘显荣遗产。刘占奎认为遗产

应由他一人继承，拒绝分割。李刘氏向

资中地方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其继承

权，资中地方法院判决李刘氏无继承

权，李刘氏上诉，要求继承刘显荣的全

部遗产。

四川高等法院第 10 分院审理认

为：刘显荣死亡后，只有刘何氏及李刘

氏是其遗产的法定继承人。依法各继

承全部遗产的 1／2。刘占奎依刘显荣

的遗嘱和刘何氏的遗赠文约亦只能继

承刘显荣全部遗产的 5／6。李刘氏应

得之特留分为刘显荣全部遗产的1／6。

故李刘氏上诉部分有理，判决废弃原

判决关于继承权及诉讼费用部分，上

诉人对于已故刘显荣遗产有1／6继承

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上诉人负担

8／10，被上诉人负担 2／10。

依当 时的 民法第 1144、1187、

1223 条的规定，配偶与姊妹同为继承

时，其应继分为 1／2；遗嘱不得违反留

分的规定；姊妹的特留分为其应继分

的 1／3。所以李刘氏有继承其兄刘显

荣全部遗产的 1／6 的权利。

五、其他案件

一审其他案件，指一审机关审结

的再审案件，适用督促程序、保全程

序、公文催告程序审结的案件，禁治产

案件，宣告死亡案件，调解案件，破产

案件，其他事件共 9 种案件。据四川高

等法院 1947～1948 年的司法统计，四

川各地地方法院和县司法处两年间共

审结一审其他案件 82029 件，是同期

结案总数的 33．62 % ；在审结的 82029

件其他案件中；再审案件有 349 件，占

0．42 % ；督 促 程 序 有 5667 件，占

6．90 % ；保 全 程 序 有 5169 件，占

6．30 % ；公文催告程序有 459 件，占

0．55 % ；禁 治 产 案 件 有 105 件，占

0．12 % ；宣告死亡案件有 322 件，占

0．39 % ；调 解 案 件 有 6674 件，占

8．13 % ；破 产 案 件 有 288 件，占

0．35 % ；其 他 事 件 62996 件，占

76．79 % 。

二审其他案件，指二审法院审结

的再审案件，抗告案件，假扣押、假处

分案件，其他事件等 4 种。据四川高等

法院的司法统计 1947～1948 年，四川

高等法院及其分院审结的二审其他案

件为 20353 件，是同期结案总数的

35．53 % ；在审结的 20353 件其他案件

中：抗告案件有 3027 件，占 14．87 % ；



假 扣 押、假处分 案 件 有 128 件，占

0．62 % ；再 审 案 件 有 1014 件，占

4．98 % ；其 他 事 件 有 16184 件，占

79．51 % 。

选举无效案件

原告：傅鲁唯 住简阳镇金乡

张锡端 住简阳石桥镇

樊巨川 住简阳石钟乡

诉讼代理人：郑庆章 律师

被告：刘庄 住简阳县政府

诉讼代理人：刘性根 住同上

高 凌 律师

1947 年 11 月，简阳县选举事务

所主席委员刘庄在办理简阳县国民代

表大会代表选举中，扣留本县镇金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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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不发给选民，并用以冒领选举票填

好投选自己想选的候选人。同时，刘庄

对于石盘乡的选举人名册未予公告，

违反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罢免法施行条

例第 9 条关于选举 40 日前公告选举

人名册的规定。原告傅鲁唯等 3 人以

刘庄在选举中舞弊为由，向四川高等

法院起诉要求宣告简阳县国民大会代

表选举无效。

四川高等法院查明案情后认为：

简阳县镇金乡和石盘乡在本次国大代

表选举中违法，据司法院解字第 3932

号第 3921 号解释，国民大会代表之选

举一县设有多数投票所，其中少数投

票所有舞弊情事，使该县选举有发生

相异结果之虞者应宣告该县选举为无

效。本次国大代表选举中，简阳县女性

当选人刘朱秀中在全县共得票 31272

张，其中，镇金、石盘两乡得票 91 张，

全县得票数减去镇金、石盘两乡票数

尚余 31181 张；女性候选人钟杜衡在

全县共得票数为 3571 张，其中、镇金、

石盘两乡得票 79 张，全县得票数减去

镇金、石盘两乡票数尚余 34 总数将达

31694 张，将比刘朱秀中在全县得票

数(减去镇金、石盘两乡得票的余数)

多 513 张，应予当选。刘朱秀中将落

选。故镇金、石盘两乡选举中违法舞弊

显有使简阳县选举发生相异结果之

虞。原告起诉有理。1948 年 7月，判决

四川省简阳县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无

效。

第四节 人民共和国时期民事案件审判

一、离婚案件

(一)执行法律政策概况

1950 年 5 月 1 日施行的婚姻法，

没有明确规定离婚的标准。1950 年 6

月 26 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

《就有关婚姻法施行的若干问题的解

答》，对离婚标准作了解释：“县或市人

民法院对于一方坚决要求离婚调解无



效时，应根据每一案件的具体情况予

以判决；有正当原因不能继续夫妻关

系的，应作准予离婚的判决；否则也可

作不准离婚的判决。”此解释把离婚的

“正当原因”(也称正当理由)作为准予

离婚的标准。在此后的两三年内，四川

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离婚案件中，严

格地执行了“正当原因”这一准予离婚

的标准，判决或调解解除了大量的封

建婚姻。这段时间里，四川各基层人民

法院在执行离婚标准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是，对少数虽有正当的离婚原因，

但夫妻关系没有完全破裂，在有理由

的一方提出离婚(多是女方提出离婚)

后，法院即判决或调解准予离婚。

1953 年 3 月 19 日，中央人民政

府法制委员会《有关婚姻问题的若干

解答》中，对离婚案件中离与不离的标

准重新作了如下解释：“人民法院对于

一方要求离婚，如经调解无效而又确

实不能维持夫妻关系的，应准予离婚。

如经调解虽然无效，但事实证明他们

双方非到确实不能同居程度，也可以

不批准离婚。”这一解释，提出了以夫

妻关系是否达到“确实不能同居的程

序”作为准予或不准离婚的标准。四川

各级人民法院在贯彻执行新的离婚标

准时，正当理由标准并没有从审判人

员的头脑中自然消失，仍在一部分法

院的办案过程中表现出来，甚至在一

些法院占居主导地位。1957 年“反右

派”运动以后，四川各级人民法院在离

婚标准的掌握上，主要是看当事人的

离婚原因(理由)是否正当。有正当原

因的调解和好无效时，一般都调解或

判决离婚；对离婚原因不正当的经调

解和好无效时，一般都判决离婚。

1963 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

贯彻执行民事政策几个问题的意见

(修正稿)》中，提出了审理离婚案件准

离与不准离的基本原则：即人民法院

处理离婚案件，决定离与不离要从当

事人双方的婚姻基础(指自由结合还

是包办婚姻)、感情和离婚的原因，来

查清他们的婚姻关系是否可以维持；

其次要考虑子女的利益和社会影响。

由于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基本原则仍

体现了要有正当理由才准予离婚的精

神，因此，四川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离

婚案件的实践中，总体上掌握的离婚

标准仍是看离婚理由是否正当。1957

年以后，当事人以划清政治界限或阶

级界限为理由，提出与被判刑的人或

五类分子离婚的，一般都被认为理由

正当，多数案件都调解或判决准予离

婚。

1966～1976 年的“文革”期间，为

政治服务曾一度成为处理离婚案件准

离与不准离的标准。

1979 年 2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

了《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

见》，其中提出了“夫妻关系事实上是

否确已破裂，能否恢复和好”这一处理

离婚案件准离与不准离的标准。



1981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新 婚姻

法第 25 条，把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

为法定的离婚标准。四川各级人民法

院在贯彻执行新婚姻法离婚标准的审

判实践中，解除了一批以前遗留的、虽

然夫妻感情早已破裂，但“离婚理由不

正当”，而被长期强行维持的婚姻。产

生了巨大的社会效果。

在以后的几年中，由于何为“夫妻

感情确已破裂”无明确的法律解释，因

此，在审判实践中，出现了执行离婚的

法定标准不够一致的情况。1989 年 11

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人民法

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

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使执行离婚

的法定标准趋于统一。

(二)离婚案件的审理

1、一审离婚案件

(1) 1951～ 1955 年一审离婚案

件。

结案情况：1951～1955 年，一审

离婚案件的审结既有迅猛上升，又有

急剧下降。全省审结一审离婚案件，

1951 年是 2．4 万余件，1952 年是 7．1

万余件，1953 年是 9．5 万余件，达历

史最高峰。1954 年结案降至 4 万余

件，1955 年结案 3。2 万余件。1951～

1955 年，四川各级人民法院审结一审

离婚 264552 件，是同期审结一审民事

案件总数的 52．44 % 。在 1954 年和

1955 年审结的 73102 件离婚案件中，

准予离婚的 47053 件，是结案数的

64．36 % ；未能离婚的 26049 件，是结

案数的 35．64 % 。

离婚原因：1951～1955 年审结的

离婚案件中，离婚的原因主要是：为挣

脱封建婚姻提出离婚。此类离婚案件

占全部离婚案件的绝大多数。提出离

婚的原告多为妇女。新繁县人民法院

1951～1953 年受理 487 件离婚案件，

其中因封建婚姻提出离婚的有 327

件，占 67．15 % ；自贡市 1952 年受理

351 件离婚案件，其中因封建婚姻提

出离婚的占 90 % 。因封建婚姻提出离

婚的，获准离婚的居多。

案例：

原告：王文倩，男，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二十三步兵 学校干

部。

被告：张静群，女，职业不详。

1930 年，王文倩与张静群由父母

包办在彭县结婚。王文倩 1931 年外

出，1938 年参加革命，1947 年经组织

批准在东北部队与一女同志结婚。并

一直未回过彭山县老家。四川解放后，

王文倩即向张静群提出离婚，张不同

意离婚。1952 年，王经步兵学校政治

部函请离婚至彭山县人民法院，张静

群仍坚决不同意离婚。彭山县人民法

院判决不准离婚，王文倩上诉，四川省

人民法院乐山分院判改准予离婚。

(2) 1956～1965 年一审离婚案

件。

结案情况。1956～1960 年，结案



逐年下降，1961～1963 年结案逐年上

升，1964 年和 1965 年结案略有下降。

1956～1965 年的十年间，全省各

级 人 民 法 院 共 审 结 一 审 离 婚 案 件

379117 件，是同期审结一审民事案件

的 76．46 % 。在已结的离婚案件中，判

决 的 84904 件，占 22．39 % ；调 解 的

200897 件，占 53 % ；其他方式结案的

93316 件，占 24．61 % 。在已审结的离

婚案件中，判决和调解准予 离婚的

169215 件，占 44．63 % ，未能离 婚 的

209902 件，占 55．37 % 。

离婚原因：在 1956～1965 年收结

的一审离婚案件中，离婚原因增多。因

封建婚姻提出离婚的比例下降；增加

了为划清政治界限或阶级界限而提出

离婚的案件；在 1960 年前后，发生了

一些因生活困难引起的离婚案件。

案例：

原告：青乐书，男、30 岁，重庆市

房屋修 缮公司保卫干部，

中共党员。

被告：赵正芳，女、24 岁，教师，共

青团员，家庭成份地主，本人成份学

生。

赵正芳 1956 年进重庆建设机床

厂工作。1957 年加人共青团，向组织

交代了家庭历史。后到市中区蔬菜公

司工作，一贯表现较好。1958 年赵正

芳与青乐书结婚，婚后夫妻感情较好。

1962 年因事闹纠纷后，青乐书以赵正

芳隐瞒父兄被镇压的家庭历史为由起

诉离婚，经调解撤回起诉。1964 年 12

月，青乐书又以同一理由起诉离婚。此

时女方已怀孕 8 个月，不同意离婚(婚

姻法第 18 条规定：“女方怀孕期间，男

方不得提出离婚”)。重庆市市中区人

民法院以“女方出身地主家庭，父兄被

镇压，是重大阶级问题，与男方系共产

党员作保卫工作的身份不相称”为由，

判决准予离婚。

(3) 1966～1980 年一审离婚案

件。

结案情况：1966～1980 年，全省

审结的一审离婚案件虽有起伏，但总

体上是结案最少的时期。在这一时期，

四川省各级人民法院审结一审离婚案

件 240747 件，为同期审结一审民事案

件的 68．45 % 。在审结的 240747 件离

婚 案 件 中，判 决 的 22974 件，占

9．55 % ；调 解 的 136008 件，占

56．49 % ；其他方式结案的 81765 件，

占 33．96 % 。

1966～1969 年，全省审结一审离

婚案件 45628 件，其中判决或调解离

婚的 20724 件，占 45．42 % 。1974～

1980 年，全 省 审 结 一 审 离 婚 案 件

137604 件，其中判决或调解离婚的

63169 件，占 45．90 % 。

离婚原因：1974 年成都市西城区

人民法院审结离婚案件 488 件，其中：

因“资产阶级思想”引起的离婚案件

176 件，占 36．07 % ；因封建的夫权思

想，歧视虐待妇女引起的离婚案件 58



件。占 11．89 % ；草率结婚、经率离婚

的 52 件，占 10．66 % ；其他原因引起

的离婚案件 202 件，占 41．39 % 。

案例：

原告人：吕国芳，女、重庆蓄电池

厂工人。

被告人：邱世扬，男、重庆新华印

刷厂工人。

吕国芳与邱世扬于 1954 年自愿

结婚，生育两个子女。1958 年 9月吕

国芳考入重庆蓄电池厂后开始对邱冷

淡，并不愿回家，引起邱的怀疑和不

满。双方经常吵嘴打架。1960 年 7月

吕国芳以“夫妻无感情”等理由起诉离

婚。1961 年 1月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

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同年 7月吕国芳

再次以“双方感情无好转”为由起诉离

婚，经调解，吕同意暂不离婚，案件终

结。1963 年 1 月吕国芳以“感情不合”

为由，第三次起诉离婚。九龙坡区人民

法院以女方离婚理由不充分为由，判

决不准离婚。吕上诉，重庆市中级人民

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吕国芳三次

离婚不成，便与他人发生性关系，邱世

扬知道后，对吕进行打骂。1965 年 10

月吕国芳以男方毒打摧残为由，第四

次起诉离婚，九龙坡区法院以女方乱

搞男女关系引起夫妻感情恶化应负主

要责任为由，于 1966 年 1月判决不准

离婚。吕上诉，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维

持原判。此后，吕国芳继续与他人发生

性关系，受到行政处分。1973 年、1979

年吕国芳又两次起诉离婚，均被判决

不准离婚。1980 年，吕国芳第七次起

诉离婚，九龙坡区人民法院的办案人

员通过学习新婚姻法，认识到 吕国芳

与邱世扬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于 1980

年 12 月 8 日调解吕国芳与邱世扬离

婚。

(4) 1981～1985 年一审离婚案

件 。

1981～1985 年，四川各级人民法

院审结一审离婚案件 159247 件，是同

期审结一审民事案件的 51．66 % 。一

审 离 婚 案 件 中，判 决 13883 件，占

8．7 % ；调解 115259 件，占 72，38 % ；

其他方式结案 30105 件，占 18．90 % 。

在审结的全部离婚案件中，判决或调

解准予离婚的 87018 件，占结案数的

54．64 % 。

离婚原因。1981 年新婚姻法施行

后，以划清阶级界限或政治界限要求

离婚的已经没有；因生活困难而引起

的离婚案件已经极少；结婚后性格不

合、妇女外流及第三者插足而引起的

离婚案件有所增加；农村经济体制改

革后，新出现了一些一方外出务工或

经商发财后，提出与配偶离婚的案件。

2、二审离婚案件

1950 年 7 月～1955 年底全省二

审离婚案件 9056 件，是同期审结民事

案件的 53．3 % 。二审离婚案年中维持

原判的 5838 件，占 65 % ；部分改判的

999 件，占 11 % ；全部改判的 1235 件，



占 13．6 % ；发 回 重 审 的 606 件，占

6．7 % 。1956～1965 年全省二审离婚

案件 24495 件，是同期二审民事案件

的 80 % 。二审离婚案件中维持原判的

17269 件，占 71 % ；部分改判的 1357

件，占 5．5 % ；全部改判的 3528 件，占

14 % ；发回重审 1728 件，占 7 % 。1966

～ 1969 年 全 省 二 审 离 婚 案 件 1628

件，是 同 期 审 结 二 审 民 事 案 件 的

79．22 % 。其中维持原判 1347 件，占

82．74 % ；改判 82 件，占 5．04 % ；发回

重审 25 件，占 1．54 % 。1974～1980 年

四川审结二审离婚案件 4736 件，是同

期审结二审民事案件的 62．86 % 。二

审离婚案件中维持原判 3382 件，占

71．41 % ；改判 907 件，占 19．15 % ；发

回重审 74 件，占 1．56 % 。1981～1985

年，四川审结二审离婚案件 4499 件，

是 同 期 审 结 二 审 民 事 案 件 的

36．19 % 。二审离婚案件中，维持原判

2645 件，占 58．79 % ；改判 985 件，占

21．90 % ；发回重审 108 件，占 2．4 % 。

二、房屋案件

(一)执行法律政策概况

50 年代初，四川各级人民法院执

行的处理城市私人所有房屋、房租纠

纷的政策原则是：

1、承认一般私人房产的所有权，

并保护这种产权所有人的正当合法经

营；禁止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任意占

用私人房屋。

2、允许私人房屋出租，租约由主

客双方自由协议订立。租金不得过高，

但也不宜太低，原则上应当是除掉房

屋折旧费和必需的修缮费用后，房租

中的利息大体上相当于社会上的平均

利润。

3、主客双方都应当遵守自由议定

的租金。在租约有效期间，房主必须依

约修缮房屋，并不得任意增加租金或

强令房客搬家；房客也必须依约按时

交租，不得故意拖欠，注意保护房屋内

部的设备。

50 年代，四川各级人民法院审判

房屋案件的依据还有：土地改革法及

四川各级行政公署制定的土地改革法

实施办法中有关房屋问题的规定；省

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城市公房和私房管

理的规章等。

关于农村房屋案件的审判依据，

主要是执行 1962 年 9月 27 日中共八

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

作条例修正案》第 45 条的规定：“社员

的房屋，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有买卖

或者租赁房屋的权利。社员出租或者

出卖房屋，可以经过中间人评议公平

合理的租金或者房价，由买卖或者租

赁的双方订立契约。任何单位、任何个

人，都不准强迫社员搬家。不经社员本

人同意，不付给合理的租金或代价，任

何机关、团体和单位，都不能占用社员

的房屋。”

1963 年 8月，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几个问题的意见

(修正稿)》下发后，意见中有关房屋纠

纷的处理原则，成为四川各级人民法

院审判房屋案件的主要依据。

1979 年 2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

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

见》中，有关审判房屋案件的政策意

见；1983 年 1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的《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1984 年

9 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贯彻

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中，有关审判房屋案件的政策意见；以

及国家制定的房屋管理的行政法规和

规章，均是四川各级人民法院审判房

屋案件的法律政策依据。此外，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四川省委和四

川省人民政府制定的处理历史遗留房

屋纠纷的文件，也是四川各级人民法

院处理历史遗留房屋纠纷案件的依

据。四川各级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工

作中，认真执行了党和国家关于房屋

方面的政策和法律，公正地处理了大

量的房屋案件，对于保护国有房屋，集

体房屋和公民个人所有的私人房屋的

所有权及其他权益，稳定城乡人民的

住房秩序，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四川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房屋案

件中存在的偏差主要有：其一、1957～

1978 年底，有少数法院在审判公民与

国家或集体间的房屋案件时，往往注

重国家财产权益、集体财产权益的保

护，对公民个人财产权益的保护不够。

有的甚至以损害公民个人财产权益为

代价去保护国家或集体的利益。其二、

在左的影响严重的时期(1957～1978

年)，五类分子及其亲属为房屋产权或

房屋的买卖等与单位或出生于劳动人

民家庭的公民打官司时，往往被认为

是反攻例算，败诉的多，有的当事人还

被处罚。其三，1979 年以后，由于城镇

住房紧张，法院在审理房屋租赁案件

时，很注意保护承租人的房屋使用权，

而对房主的房屋所有权保护不够。在

多数情况下，虽然房主有收回房屋的

正当理由，但只要承租人没有找到其

他房屋居住，房主是收不回房屋的。

(二)房屋案件的审理

1、1950～1965 年一审房屋案件

1951～1953 年四川审结一审房

屋案件 25625 件，是同期审结一审民

事案件的 7．05 % 。在 1951～1952 年

审结的 15654 件一审房屋案件中：确

认 房 屋 所 有 权 案 件 874 件，占

5．58 % ；房屋租赁迁让案件 11500 件，

占 73．46 % ；房屋买卖典当案件 1791

件，占 11．45 % ；其他房屋案件 1489

件，占 9．51 % 。

1956～1965 年，全省审结一审房

屋案件 21715 件，是同期审结一审民

事案件的 4．38 % 。其中 1960 年审结

一审房屋案件 124 件，是当年审结一

审民事案件的 0．69 % 。

1963～1965 年，全省审结一审房

屋案件 10759 件 ．其中判决 1315 件，



占 12．22 % ； 调 解 7116 件， 占

66．14 % ；其他方式结案 2328 件，占

21．64 % 。

1951～1953 年，四川审结一审房

屋案件是历年最多时期，当时房屋案

件多的主要原因是：城市里旧社会遗

留下来的许多房屋租赁纠纷起诉到法

院要求解决。随着历史遗留的房屋纠

纷的解决，四川审结的房屋案件就大

幅度下降。1958 年起，国家对城市私

有出租房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后，房

屋案件进一步减少。

1962 年左右，由于国家开始纠正

过去政治运动中的错误，对被评调(无

偿调给集体或国家使用)的农民房屋

实行退赔。因此，这段时间的房屋退赔

纠纷较多，法院受理的房屋案件也就

略有上升。

2、1966～1980 年一审房屋案件

1966～1980 年，四川各级人民法

院审结一审房屋案件 30982 件，为同

期审结一审民事案件的 8．80 % 。其

中：1969 年结案最少，仅结 59 件，是

当年审结一审 民事案件的 1．41 % ；

1980 年结案最多，审结 8653 件，是当

年审结一审民事案件的 17．63 % 。

1970～1980 年审结的 28881 件

房 屋 案 件 中，判 决 1945 年，占

6．73 % ；调解 16079 件，占 55．67 % ；

其他方式结案 10857 件，占 37．60 % 。

1966 ～1980 年由于“左”的指导思想

占主导地位，许多公民不敢主张自己

的财产权利，因此，这段时间里起诉到

法院的房屋案件少。

3、1981～1985 年一审房屋案件

1981～1985 年，四川各级人民法

院审结一审房屋案件 39325 件，是同

期审结一审民事案件的 12．76 % 。在

审结的 39325 件房屋案件中，判决

5453 件，占 13．87 % ；调解 24519 件，

占 62．35 % ；其他方式结案 9353 件，

占 23．78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国家全力纠正过去左的作法，全面解

决历史遗留问题和注意保护公民的财

产权益。因此，1981～1985 年间，四川

审结的一审房屋案件都稳定增长。在

这段时间的房屋案件中：历史遗留的

房屋纠纷、城镇住房紧张和生产经营

用房升值而引起的房屋纠纷占绝大多

数。

案例：

原告人：唐雪琴，女、住潼南县新

林公社九大队二队，土

改时被定为地主分了，

1979 年纠正。

被告人：奚益胜，男、住同上，贫农

成份，曾任大队支部书记。

土改中，奚益胜欲将唐雪琴的一

间瓦屋占为已有未成。土改结束时，唐

雪琴的管业证上填有一间正房瓦屋和

一间拖步瓦屋，以后唐雪琴多年在外，

奚益胜未提房屋产权问题。1968 年 9

月，奚益胜指使他人以搜“黑材料”为

名，将唐雪琴的管业证搜走。之后，奚



又开唐的斗争会，要唐承认土改给唐

保留的瓦房是侵占他奚益胜的，唐拒

绝。1973 年，奚益胜强行拆走唐雪琴

的正房瓦屋和搬走屋内家具什物。之

后，唐雪琴向政府要求责令奚赔偿损

失，返还被拿走的家具什物，但由于公

社个别领导人支持奚益胜。问题一直

未得解决。唐又向潼南县人民法院双

江法庭起诉。

1980 年 1 月，县法院民庭和双江

法庭共同办理这件拖了 10 多年的房

屋案件。经办案人员深人当地调查，查

明了原被告诉争的瓦房是土改时唐雪

琴保留的房屋，不是奚益胜老业房屋，

在此基础上，通过多次调解，当事人达

成如下调解协议：奚益胜赔偿唐雪琴

房屋损失费 150 元；奚益胜拿走的一

切家具什物如数归还唐雪琴。

三、债务案件

四川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债务案

件，主要依据政务院 1950 年 10 月通

过的《新区农村债务纠纷处理办法》和

最高法院的规范性文件。

(一)一审债务案件

1、1951～1965 年一审债务案件

1951～1953 年，全省审结一审债

务案件 60430 件，是同期审结一审民

事案件的 16，62 % 。在 1951～1952 年

审结的 39979 件一审债务案件中，借

贷案件 18513 件、占 46．31 % ；买卖欠

帐案件 7594 件，占 18．99 % ；租赁案

件 537 件，占 1．34 % ；物品交付案件

5625 件，占 14．07 % ；其他债务案件

7710 件，占 19．29 % 。1956～1965 年

全省审结一审债务案件 18035 件，是

同期审结一审民事案件的 3．64 % 。

1950～1953 年，四川各基层人民

法院审结的一审债务案件多，主要是

旧社会遗留的债务纠纷多和人民群众

生活困难造成的借贷债务多形成的。

1957 年国家开始进行生产资料的社

会主义改造。(变私有制为公有制)限

制了债务关系的发生。1957 年以后，

四川发生的债务案件大幅度下降。

1960 年以后，国家开始纠正经济工作

中左的作法，恢复了集市贸易，四川债

务案件的发生又有所回升。

2、1966～1980 年一审债务案

1966 年～1969 年全省审结一审

债务案件 579 件，是同期审结一审民

事案件的 1．04 % 。其中 1966 年审结

438 件，占当年审结一审民事案件的

1．38 % 。在 1966 年审结的 438 件一审

债务案件中判决 14 件，占 3．20 % ；调

解 294 件，占 67．12 % ；其他方式结案

130 件，占 29．68 % 。1974～1980 年四

川审结一审债务案件 1364 件，是同期

审结一审民事案件 0．65 % 。其中调解

782 件 ．占 57．33 % ：判 决 65 件，占

4．77 % ；其 他 方 式 结 案 517 件，占

37．90 % 。“文革”期间，在以“阶级斗争

为纲”和“取消资产阶级法权”等左的

思想影响下，人民群众的财产权益得



不到保障，四川发生的债务案件极少。

3、1981～1985 年一审债务案件

1981～1985 年，全省审结一审债

务案件 5925 件。其中判决 240 件，占

4．05 % ；调解 4700 件，占 79．33 % ；其

他方式结案 985 件，占 16．62 % 。

80 年代后，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

经济建设上，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

经济的政策。公民之间、公民与其他经

济实体之间的经济往来增多，债权债

务关系大量发生，引起的债务案件也

就增多。四川各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一

审债务案件从 1981 年起到 1985 年，

持续增长，案件增多的具体原因是：第

一、个体户、专业户或合伙组织，因经

营不善，亏损破产引起的债务案件多；

第二，因货物买卖引起的欠款案件多；

第三，拖欠劳动报酬引起的案件多；第

四，公民的其他经济活动引起的债务

案件。

(二) 二审债务案件

1950 年 7 月～1958 年底四川全

省审结二审债务案件 2689 件，是同期

审结二审民事案件的 8．35 % 。在审结

的 2689 件二审债务案件中，维持原判

1618 件，占 60．17 % ；部 分 改 判 422

件，占 15．69 % ，全部改判 250 件，占

9．29 % ；和解 56 件，占 2．08 % ；发回

重审 246 件，占 9．15 % ；撤回上诉 36

件，占 1．34 % ；其他方式结 案 61 件，

占 2．27 % 。

1980～1982 年，四川省高级人民

法院及所属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二审债

务案件 28 件，是同期审结二审民事案

件的 0．43 % 。在 1980～1982 年审结

的 28 件二审债务案件中：维持原判

18 件，占 64．29 % ；部分改判 2 件，占

7．14 % ；全部改判 5 件，占 17．86 % ；

发回重审 1 件，占 3．57 % ；其他方式

结案 2 件，占 7．14 % 。

案例：

原告人：何世瞻，男、成都居民。

被告人：王国源，男、四川省博物

馆工作人员。

王国源因家庭生活困难，在 1938

年 7月借好友何说岩(何世瞻之父)旧

币 200 元作为家用。何说岩生前未向

王国源索还过借款。1945 年何说岩病

故。此后，何世瞻亦未向王国源索要欠

款。成都解放后，王国源在四川省博物

馆工作，经济条件有好转。1953 年，何

世瞻以家庭经济困难为由，向王国源

索还旧债而向成都市人民法院起诉，

成都市人民法院驳回起诉。何世瞻向

四川省人民法院上诉。在上诉审中，省

法院准许王国源自愿付给何世瞻 50

万元，调解结案。

四、损害赔偿案件

(一)执行法律政策概况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

内，由于国家没有制订有关侵权损害

赔偿的单行法规，四川各级人民法院

审判损害赔偿案件，主要以宪法有关



保护国家和集体财产，保护公民财产

权益和公民的人身自由、身体健康不

受侵犯的规定为依据。同时，最高人民

法院的司法解释，行政机关制订的行

政法规和规章也是审判依据。

1979 年 2 月以后，四川各级人民

法院审判损害赔偿案件的主要依据，

是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贯彻执

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中关于审判

赔偿案件的原则规定，即：“人民法院

应本着有利安定团结的精神，根据党

和国家的政策法律，分清是非责任。对

有错误的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责

令其检查，赔礼道歉。造成经济损失

的，应负责赔偿。如需要治疗，要酌情

让伤害者负担医疗费，其数额，一般以

当地治疗所需医疗费为标准，凭单据

给付。确实需要转院治疗的，应有医疗

单位的证明。因养伤误工的损失，应与

有关单位研究解决。无论医疗费和养

伤误工补贴，都不能超出赔偿范围。对

损坏财物的，应根据责任的大小，损坏

的程度，酌情赔偿一部或全部。对未成

年子女因损害造成他人经济上的损

失，其父母应负责赔偿。”

1984 年 8 月以后，四川各级人民

法院审判损害赔偿案件的主要依据，

是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贯彻执

行民事政策法律的若干问题的意见》

中有关审判损害赔偿案件的规定。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40余年里，

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后的 10 多年中，

四川各级人民法院正确执行国家的政

策法律，正确、及时地审判了大量的损

害赔偿案件，对于保护国家、集体和公

民个人的财产权益，及时有效地保护

公民的人身权利、促进社会的安定团

结，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在审判损害赔偿案件中，个别法

院存在如下的偏差：其一、在事实不清

的情况下就下判；其二、不分清是非，

用“和稀泥”的方式调解结案；其三、赔

偿范围过宽，或过窄。

(二)损害赔偿案件的审理

1、一审损害赔偿案件

(1)1951～1965 年一审损害赔偿

案件

1951～1952 年，四川审结一审损

害赔偿案件 2912 件，是同期审结一审

民事案件的 1．48 % 。

1956～1960 年，四川审结一审损

害赔偿案件 3134 件，是同期审结一审

民事案件的 1．63 % 。其中判决的 808

件。占 25．78 % ；调 解 的 1333 件，占

42．53 % ；其他方式结案的 993 件，占

31．69 % 。

1956～1965 年，四川审结一审损

害赔偿案件 7821 件，是同期审结一审

民事案件的 1．58 % 。

50～60 年代初，国家安定，社会

风气较好，并且，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人们因私利引

起冲突纷争的基础缩小了，侵权损害

事件的发生相应的较少，这是当时四



川各级人民法院收结损害赔偿案件少

的主要原因。

(2)1966～1980 年一审损害赔偿

案件

1966～1980 年，四川审结一审损

害赔偿案件 10373 件，是同期审结一

审民事案件的 2．95 % 。

1970～1980 年全省审结一审损

害赔偿案件 9687 件。其中：判决的

1399 件，占 14．44 % ；调解的 5462 件，

占 56．39 % ；其 他 方 式 结 案 的 2826

件，占 29．17 % 。

十年“文革”期间，社会主义民主

和社会主义法制受到破坏，公民的人

身权益和财产权益受到侵犯的现象广

泛存在，但由于人民法院工作处于瘫

痪和不正常状态，另外，公民的法律意

识不强，所以起诉到法院的损害赔偿

案件不多。

(3)1981～1985 年一审损害赔偿

案件

1981～1985 年，四川审结二审损

害赔偿案件 39744 件，是同期审结一

审 民事案 件的 12．89 % 。其 中判 决

3648 件，占 9．18 % ；调解 31175 件，占

78．44 % ；其他方式结案的 4921 件，占

12．38 % 。

2、二审损害赔偿案件

1956～1958 年，全省审结二审损

害赔偿案件 249 件，是同期审结二审

民事案件的 1．64 % 。其中：维持原判

的 150 件，占 60．24 % ；部分改判的 41

件，占 16．46 % ；全部改判的 29 件，占

11．65 % ；发 回 重 审 的 29 件，占

11．65 % 。

1980～1982 年四川审结二审损

害赔偿案件 1309 件，是同期审结二审

民事案件的 20．21 % 。其中维持原判

的 842 件，占 64．32 % ；部分改判的

327 件，占 24．98 % ；全部改判的 57

件，占 4．35 % ；发回重审的 34 件，占

2．60 % ；其 他方式结案的 49 件，占

3．75 % 。

五、继承案件

(一)执行法律政策概况

1950 年 5 月施行的婚姻法规定：

“夫妻有互相继承遣产的权利”，“父母

子女有互相继承的权利”等遗产继承

的原则，是当时和以后一段时间四川

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继承案件的基本法

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有关继

承方面的司法解释，也是审判依据。

1985 年 10 月以后《中华人民共

和国继承法》施行，继承法和最高人民

法院下发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继承法〉的若干问题的意见》成

为四川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继承案件的

主要法律依据。

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40 余年

中，四川各级人民法院及时、正确地审

判了 2 万余件继承案件，切实有效地

保护了公民的财产继承权利，收到了

很好的社会效果。在继承案件的审判



实践中，少数法院存在的偏差主要是：

在没有完全查清享有继承权的全部继

承人的情况下，即对案件进行调解或

判决，致使合法继承人被遗漏。此外，

遗产范围确定不恰当，把非遗产作为

遗产，或者遗漏了遗产，也是有的法院

在审判继承案件中存在的偏差。

(二)继承案件的审理

1、一审继承案件

(1)1951～1965 年一审继承案件

1951～1953 年，四川审结一审继

承案件 3005 件，是同期审结一审民事

案件的 0．83 % 。

1956～1958 年，四川审结一审继

承案件 1373 件，是同期审结一审民事

案件的 0．91 % 。其中：判决的 319 件，

占 23．23 % ；调 解 的 640 件，占

46．62 % ；其他方式结案的 414 件，占

30．15 % 。

1963～1965 年，四川审结一审继

承案件 1016 件，是同期审结一审民事

案件的 0．50 % 。其中：判决的 136 件，

占 13．39 % ；调 解 的 694 件，占

68．31 % ；其他方式结案的 186 件，占

18．30 % 。

(2)1966～1980 年一审继承案件

1966～1980 年，四川审结一审继

承案件 2952 件，是同期审结一审民事

案件的 0．84 % 。

1970～1980 年，四川审结一审继

承案件 2771 件，是同期审结一审民事

案件的 1．10 % 。其中：判决的 276 件，

占 9．96 % ；调 解 的 1632 件，占

58．90 % ；其他方式结案的 863 件，占

31．14 % 。

(3)1981～1985 年继承案件

1981～1985 年，四川审结一审继

承案件 7690 件，是同期审结一审民事

案件的 2．50 % 。

2、二审继承案件

1950 年 7 月～1958 年底，四川审

结二审继承案件 375 件，是同期审结

二审民事案件的 1．16 % 。其中：维持

原判的 218 件，占 58．13 % ；部分改判

的 54 件，占 14．40 % ；全部改判的 53

件，占 14．13 % ；和 解 的 10 件，占

2．67 % ；发 回 重 审 的 28 件，占

7．47 % ；撤回上诉的 7 件，占 1．87 % ；

其他方式结案的 5 件，占 1．33 % 。

1980～1982 年，四川审结二审继

承案件 255 件，是同期审结二审民事

案件的 3．94 % 。其中：维持原判的 142

件，占 55．69 % ；部分改判的 54 件，占

21．18 % ；全 部 改 判 的 17 件，占

6．67 % ；发 回 重 审 的 12 件，占

4．70 % ；其 他 方 式 结 案 的 30 件，占

11．76 % 。

六、其它婚姻家庭纠纷案件

(一)抚养案件

1、一审抚养案件

1951～1952 年，四川审结一审抚

养案件 2369 件，是同期审结一审民事

案件的 1．21 % 。



1956 年，全省审结一审抚养案件

2692 件，是同期审结一审民事案件的

4．87 % 。 其 中：判 决 的 995 件，占

36．96 % ；调解的 842 件，占 31．28 % ；

其他方式结案的 855 件，占 31．76 % 。

1964～1966 年，四川审结一审抚

养案件 4686 件，是同期审结一审民事

案件的 3．10 % 。其中：判决的 606 件，

占 12．93 % ；调 解 的 2987 件，占

63．74 % ；其他方式结案的 1093 件，占

23．33 % 。

1970～1979 年，四川审结一审抚

养案件 7517 件，是同期审结一审民事

案件的 2．99 % 。其中：判决的 554 件，

占 7．37 % ；调 解 的 3884 件，占

51．67 % ；其他方式结案的 3079 件，占

40．96 % 。

1980～1990 年，四川审结一审抚

养案件 22874 件，是同期审结一审民

事案件的 2．54 % 。共中：判决的 2759

件，占 12．06 % ；调解的 16319 件，占

71．34 % 。其他方式结案的 3796 件，占

16．60 件。

2、二审抚养案件

1954～1956 年，四川审结二审抚

养案件 683 件，是同期审结二审民事

案件的 5．22 % 。其中：维持原判的 381

件，占 55．78 % ；部分改判的 185 件，

占 27．09 % ；全 部 改 判 的 71 件，占

10．40 % ；发 回 重 审 的 46 件，占

6．73 % 。

1980～1982 年，四川审结二审抚

养案件 203 件，是同期审结二审民事

案件的 3．13 % 。其中：维持原判的 144

判，占 70．94 % ；部分改判的 28 件，占

13．79 % ；全 部 改 判 的 11 件，占

5．42 % ；发回重审的 5 件，占 2．46 % ；

其他方式结案的 15 件，占 7．39 % 。

(二)扶养案件

1、一审扶养案件

1957～1963 年，四川审结一审扶

养案件 13378 件，是同期审结一审民

事案件的 4．16 % 。

1967～1969 年，四川审结一审扶

养案件 88 件，是同期审结一审民事案

件的 0．36 % 。

2、二审扶养案件

1957～1958 年，四川审结二审扶

养案件 720 件，是同期审结二审民事

案件的 6．88 % 。其中：维持原判的 466

件，占 64．72 % ；部分改判的 175 件，

占 24．31 % ；全 部 改 判 的 50 件，占

6．94 % ；发 回 重 审 的 29 件，占

4．03 % 。

(三)赡养案件

1、一审赡养案件

1964～1969 年，四川审结一审赡

养案件 2516 件，是同期审结一审民事

案件的 1．44 % 。

1964～1966 年，四川审结一审赡

养案件 2177 件，其中：判决的 199 件，

占 9．14 % ；调 解 的 1486 件，占

68．26 % ；其他方式结案的 492 件，占

22．60 % 。



1976～1980 年，四川审结一审赡

养案件 5051 件，是同期审结一审民事

案件的 3．40 % 。其中：判决的 357 件，

占 7．06 % ；调 解 的 3267 件，占

64．60 % ；其他方式结案的 1433 件，占

28．34 % 。

1981～1990 年，四川审结一审赡

养案件 44876 件，是同期审结一审民

事案件的 5．26 % 。其中：判决的 3310

件，占 7．39 % ；调解的 35496 件，占

79．21 % ；其他方式结案的 6008 件，占

13．40 % 。

2、二审赡养案件

1980～1982 年，四川审结二审赡

养案件 205 件，是同期审结二审民事

案件的 3．17 % 。

3、赡养申诉案件

1980～1982 年，四川审结赡养申

诉案件 11 件，是同期审结民事申诉案

件的 1．01 % 。其中：维持原判的 6 件，

占 54．55 % ；全 部 改 判 的 1 件，占

9．09 % ；其 他 方 式 结 案 的 4 件，占

36．36 % 。

五、土地纠纷案件

土地纠纷案件，包括宅基地使用

权纠纷案件和其他土地纠纷案件两

件。

(一)一审土地纠纷案件

1951～1953 年，四川审结一审土

地纠纷案件 10202 件，是同期审结一

审民事案件的 2．81 % ；

1956～1958 年，四川审结一审土

地纠纷案件 696 件，是同期审结一审

民事案件的 0．46 % 。其中：判决的 172

件，占 24．71 % ；调 解 的 254 件，占

36．49 % ；其他方式结案的 270 件，占

38．80 % 。

1963～1965 年，四川审结一审土

地纠纷案件 363 件，是同期审结一审

民事案件的 0．18 % 。其中：判决的 13

件，占 3．58 % ；调 解 的 266 件，占

73．28 % ；其他方式结案的 84 件，占

23．14 % 。

1966～1969 年，四川审结一审土

地纠纷案件 39 件，是同期审结一审民

事案件的 0．07 % 。在 1964～1966 年

审结的一审土地纠纷案件中，宅基地

使用权纠纷案件有 47 件，是同期审结

一审土地纠纷案件的 28．31 % 。其中：

判决 3 件，占 6．38 % ；调解的 37 件，

占 78．72 % ；其他方式结案的 7 件，占

14．90 % 。

1983～1985 年，四川审结一审宅

基地案件 1382 件，是同期审结一审民

事案件的 0．76 % 。其中：判决的 117

件，占 8．47 % ；调 解 的 1068 件，占

77．28 % ；其他方式结案的 197 件，占

14．25 % 。

(二)二审土地纠纷案件

1950 年 7 月～1958 年底，四川审

结二审土地纠纷案件 478 件，是同期

审结二审民事案件的 1．48 % 。其中：

维持原判的 289 件，占 60．46 % ；部分



改判的 32 件，占 6．69 % ；全部改判的

38 件，占 7．95 % ；调(和)解的 14 件，

占 2．93 % ；发 回 重 审 的 76 件，占

15．90 % ；撤 回 上 诉 的 6 件，占

1．26 % ；其 他方 式 结 案的 23 件，占

4．81 % 。

七、山林水利案件

山林水利案件，包括山林(树木)

和水利纠纷两种案件。

(一)一审山林水利案件

1953 年，四川审结一审山林水利

案件 255 件，是当年审结一审民事案

件的 0．15 % 。

1956～1958 年，四川审结一审山

林水利案件 663 件，是同期审结一审

民事案件的 0．44 % 。其中：判决的 159

件，占 23．98 % ；调 解 的 295 件，占

44．49 % ，其他方式结案的 209 件，占

31．53 % 。

在 1956～1958 年审结的一审山

林水利案件中，山林案件有 596 件，占

89．89 % 。 其 中：判 决 的 148 件，占

24．83 % ；调解的 260 件，占 43．62 % I

其他方式结案的 188 件，占 33．55 % 。

1963～1965 年，四川审结一审山

林水利案件 440 件，是同期审结一审

民事案件的 0．22 % 。其中：判决的 14

件，占 3．18 % ；调解 308 件，占 70 % ；

其他方式结案的 118 件，占 26．82 % 。

1966～1969 年，四川审结一审山

林水利案件 70 件，是同期审结一审民

事案件的 0．13 % 。其中：山林案件有

43 件，占 审 结 山 林 水 利 案 件 的

61．43 % 。

1970～1979 年，四川审结一审山

林水利案件 698 件，是同期审结一审

民事案件的 0．28 % 。其中：判决的 10

件，占 1．43 % ；调 解 的 442 件，占

63．32 % ；其他方式结案的 246 件，占

35．25 % 。

1980～1990 年，四川审结一审山

林水利案件 2584 件，是同期审结一审

民事案件的 0．29 % 。其中：判决的 395

件，占 15．29 % ；调 解 的 1680 件，占

65．02 % ；其他方式结案的 509 件，占

19．69 % 。

(二)二审山林水利案件

1953～1958 年，四川审结二审山

林水利案件 64 件，是同期审结二审民

事案件的 0．22 % 。其中：维持原判的

50 件，占 78．12 % ；部分改判的 3 件，

占 4．69 % ；全 部 改 判 的 2 件，占

3．13 % ；发 回 重 审 的 9 件，占

14．06 % 。

1980～1982 年，四川审结二审山

林水利案件 7 件，是同期审结二审民

事案件的 0．11 % 。其中：维持原判的 6

件，占 85．71 % ；部分改判的 1 件，占

14．2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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